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华科技”）2019 年度财务报表由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10250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

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立信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如下：  

100 万吨/年锂辉石选矿项目相关事项： 

1、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七）所述，公司在 2019 年重新确认 100 万吨/年锂辉石选矿

项目相关联产品的可实现价值，调整了联产品的成本分配比例。我们未能对公司调整分配比

例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七）所述，公司以期后签订的 100 万吨/年锂辉石选矿项目

整体转让协议中的存货转让价格作为该项目 2019 年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依据，存货转让

价格高于期末存货余额。我们认为公司以期后整体转让事项中存货转让价格作为判断资产负

债表日存货是否存在跌价的依据不适当，无法就该项目相关存货跌价准备的充分性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积极采

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实施情况及结果如下： 

1、在疫情影响减弱后及时启动项目转让所涉实物资产的评估工作，并于 2020 年 4 月 1

日经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 年 2 月 29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2020]第 160010 号资产评估报告，满足了收购要约提出的资产确认条件。 

2、签署项目转让协议：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100 万吨锂辉石选矿项目转让的议

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告。 

3、与受让方保持紧密沟通，充分关注并跟进项目转让的履约情况，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收到首期转让款 9,136.05 万元，于 2020 年 6 月收到第二期转让款 5,311.00 万元，于 2020



年 9 月收到第三期转让款 8,073.85 万元，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第四期转让款 4,248.80 万元，

于 2021 年 3 月收到第五期转让款 4,604.75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公司收到的项目转

让价款合计 31,374.45 万元，占项目转让总价款的 79.10%，协议约定的各期价款均如约回款。 

4、完成实物资产的交接：交易双方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存货资产交付确认协

议”确认：项目转让的存货已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完成实物交付、验收，存货的所有权及管

理权自交付日起归属受让方所有；双方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签署的“固定资产交付确认协议”

确认：项目转让的固定资产已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完成现场盘点、验收及交付，所涉固定资

产完整并达到正常使用状态，资产的所有权及管理权自交付日起归属特斯博所有。 

5、完成转让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生产技术、上下游客户资源的移交及项目团队人员

劳动关系的变更。交易双方于 2020 年 4 月 1 日签署的“人员劳动关系变更确认书”确认：

公司已履行“100 万吨锂辉石选矿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完成了该项目经营团队所有人

员劳动关系变更的沟通工作，与团队所有人员达成共识，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团队所有

人员终止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团队成员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与淄博特斯博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特斯博”）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共同完成了此次人员

劳动关系变更的相关事宜。 

6、委托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亚超”）对《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拟转让 100 万吨/年锂辉石选矿资源综合回收改建项目的存货及固定资产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160010 号）中存货评估结论进行评估复核，北京亚超

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复核报告（北京亚超咨报字(2020)第 01021 号确认：经过我们对

原评估报告中基本事项、评估方法及评估参数的复核，我们认为原评估报告中涉及存货的评

估结果合理。 

7、委托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中伦”）对公司与特斯博、汕

头市胜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实施尽职调查，北京中伦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确认：基于光华科技、特斯博、胜景投资提供的资料及出具

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网络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光华科技与特斯博、胜景投资及其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项下规定的关联关系。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项目受让方特斯博已经独立开展生产、销售、研发等经营活

动。北京科技大学于 2020 年 12 月向特斯博出具的《锂云母中铷/铯提取与分离工业稳定化

生产研究报告》确认：示范生产线两个月来的运行表明，该生产线具备从锂云母中制备铷盐

产品的连续生产能力，采用的生产工艺、技术参数及实现的回收率与小型试验基本一致。示

范生产线生产出的铷盐产品已通过样品检测并向意向客户送样。 

依据以上措施、转让协议的实施、履行情况以及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在 2019 年重新确认 100 万吨/年锂辉石选矿项目相关联产品的可实现价值，调整了联产

品的成本分配比例以及对 100 万吨/年锂辉石选矿项目减值测试是谨慎、合理、公允的，项

目相关联产品价值确认客观、公允；公司在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时，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已完全从公司剥离，转让协议履约正常，公司与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2019 年度审计报

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